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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委員會設主席1名，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。主席由公司董事長提
名，並經董事會審議通過。

第七條 委員會任期與同屆董事會任期一致，委員任期與董事任期一致。
委員任期屆滿，可連選連任。委員會委員在任職期間不再擔任公
司董事職務時，其委員資格自動喪失。委員任期屆滿前，除非出
現法律法規、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、《公司章程》或本細則規
定的不得任職之情形，不得被無故解除職務。

第八條 委員會委員可以在任期屆滿以前向董事會提出辭職，辭職報告中
應當就辭職原因以及需要公司董事會予以關注的事項進行必要說
明。當委員會人數低於本細則規定最低人數時，在董事會候補的
委員就任前，辭職委員應當繼續履行相關職責。

第九條 經董事長提議並經董事會討論通過，可對委員會委員在任期內進
行調整。

第十條 薪酬委員會委員在有足夠能力履行職責的情況下，可以同時擔任
董事會其他專門委員會的職務。

第十一條 當委員會人數低於本細則規定人數時，董事會應當根據本細則規
定補足委員人數。

第十二條 薪酬委員會秘書（以下簡稱「委員會秘書」）作為委員會的工作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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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條 委員會秘書負責做好委員會決策的前期準備工作，收集並提供公
司有關方面的資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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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氏七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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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條 第三乙四條 


